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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信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进展情况 

暨收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黄国粮业”）于 2025年 9

月 29 日收到《信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500 环罚决字〔2025〕41

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月 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河南黄

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信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补发）》

（公告编号：2025-063）。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向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信阳市人民政府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条和中共信阳市委政法委员会、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和信阳市司法局《关于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意见》

及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规定，复议机关组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合法、自愿的原则

下对该案进行调解。2025年 12月 17日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信政复调字〔2025]2

号)：信阳市生态环境局同意撤销对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豫 1500环罚决字〔2025]41号)，并依据“首违不罚”原则对本次违法行为

重新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近日公司收到信阳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500 环不罚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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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4号），主要内容：鉴于你单位于 2025 年 6月 30日收到我局《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豫 1500 环责改字〔2025〕29号）后及时完成整改。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

处罚”和《2025年信阳市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事项清单（第一批）》

第三条第九款“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

初次违法，生态环境部门发现指出后 5日内改正的(未如实记录情形除外)”的规定，

我局经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

育，具体内容如下:你单位须引以为戒，强化法纪意识，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 

三、备查文件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500环不罚决字〔2025〕4号）》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月 14日 


